[bookmark: _Toc14358]附件2
福鼎沙埕、霞浦三沙两个固定监测站
站址服务（租赁）要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9164]由于业务需要，宁德市无线电管理局拟在福鼎沙埕镇流江村和霞浦三沙三澳村后山附近建设2个固定监测站，因此拟采取服务外包形式租赁两个站的站址，租赁期限为二十年，所选站址需满足固定监测站建设需求。
二、选址要求
福鼎沙埕固定站需建设30米的铁塔（风压设计标准1kn/m2，可抵御12级台风）和12平方米的机房，霞浦三沙固定站需建设30米的铁塔（风压设计标准1kn/m2，可抵御12级台风）和12平方米的机房。租赁的站址面积需满足以上建设的需求，选择的站址地质环境能符合铁塔、机房的建设要求，周边无大功率台站、电磁环境符合固定监测站建设需求，站址附近无遮挡。
三、服务要求
所选站址经宁德市无线电管理局确认符合要求后，应于30天内完成签约，签约后15日内可进行站点建设。在站址租赁期间（20年）出现任何站址纠纷由服务供应商负责协调解决，如对宁德市无线电管理局站点建设或使用产生影响，并造成经济损失的，由服务供应商负责赔偿。报价包含所有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加价。服务供应商与原土地所有者的协议中应体现土地使用权权益最终归属宁德市无线电管理局享有。
